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準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國字第09606006732號令、內政部台內社字第0970009883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7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舉辦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應以書面或公告通知檢查時間及地點，副知轄內相關身心障礙團體；並視實際需要協助就檢。

第　三　條
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項目，如附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就附表所定選檢項目，依財政狀況及身心障礙者需求選擇辦理。

第　四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自行或配合優生保健措施、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辦理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

第　五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託辦理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應將健康檢查結果通知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


前項健康檢查結果發現有需追蹤治療之病症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輔導身心障礙者治療並依其意願轉介至適當醫療機構。

第　六　條
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保健及追蹤服務，其經費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支應。


優生保健措施經費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直轄市主管機關依預算編列支應。


四十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屬於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查項目，其經費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預算支應。

第　七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項目
	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及保健服務項目內容

	必檢項目
	一、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規定之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二、量腰圍

	
	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之優生保健措施

	選檢項目
	一、年滿二十歲至三十九歲，比照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二、日常生活功能評估

	
	三、認知（心智）功能檢查

	
	四、糞便常規檢查

	
	五、胸腔Ｘ光檢查

	
	六、心電圖檢查

	
	七、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八、眼壓

	
	九、甲狀腺刺激荷爾蒙（TSH）

	
	十、子宮頸抹片檢查


